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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

	建设单位（用人单位）名称
	山东三丰新材料有限公司
	报告编号
	XJYZXP2023-002

	项目名称/类别
	6.3万吨/年抗氧剂系列产品、32万吨/年甲醛项目二期（二车间）工程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
	报告日期
	2023.05.19

	企业注册地址
	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团林镇大山路以西、黄海十路以北

	检测地址
	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团林镇大山路以西、黄海十路以北

	项目负责人
	陈晓伟
	联系方式
	18854886271

	企业联系人
	李运生
	联系方式
	13589696374

	技术服务业务范围
	□采矿业，(化工、石化及医药，□冶金、建材，(机械制造、电力、纺织、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
	企业规模
	□大型、(中型、

(小型、(微型

	现场调查

人员
	崔春岭、李连才
	企业陪同人员
	张明浩
	现场调查时间
	2023.03.30

	现场调查影像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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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现场采样、检测人员
	李连才、崔春岭、王治军、张志豪
	企业陪同人员
	张明浩
	现场采样、检测时间
	2023.04.4-6

	现场采样、检测影像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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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实验室分析人员
	张程铭、刘凯月、李粉粉
	实验室分析时间
	2023.04.10-11

	工种数量
	7
	超标工种数量
	0
	超标类型
	   (粉尘、(化学因素、(物理因素

	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	其他粉尘、甲醇、甲苯、甲酸、丙烯酸甲酯、氢氧化钾、工频电场、噪声。

	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
	1、化学有害因素
（1）甲醇

本次共检测甲醇作业点12个，涉及岗位4个，由检测结果可知，各岗位接触甲醇的短时间接触浓度和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。

（2）甲苯

本次共检测甲苯作业点2个，涉及岗位2个，由检测结果可知，各岗位接触甲苯短时间接触浓度和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。

（3）甲酸

本次共检测甲酸作业点2个，涉及岗位1个，由检测结果可知，各岗位接触甲酸短时间接触浓度和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换算值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。

（4）丙烯酸甲酯
本次共检测丙烯酸甲酯作业点2个，涉及岗位1个，由检测结果可知，各岗位接触丙烯酸甲酯短时间接触浓度和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换算值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。

（5）氢氧化钾
本次共检测氢氧化钾作业点2个，涉及岗位1个，由检测结果可知，岗位接触氢氧化钾最高容许浓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。

2、物理因素


（1）噪声

本次共检测噪声作业点19个，涉及岗位7个，由测量结果可知：各岗位接触噪声周40h等效声级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。

（2）工频电场

本次共检测工作场所工频电场作业点1个，涉及岗位1个，由检测结果可知，配电柜处工频电场强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。

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,2019年版），并按照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》（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第5号）规定，该项目属于第二大类“制造业”、第十三小类“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”中的“专用化学产品制造”。 结合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范围、接触人数、接触时间、接触浓度、危害程度及防护措施进行综合分析，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。

根据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（国卫办职健发〔2020〕第5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建议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。

	评价结论与建议
	1、职业病防护设施

（1）1010包装车间小包装机、落料设置除尘器，除尘器定期开启，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加强管理，及时进行维修维护，保证其正常运转。
（2）公司应加强设备运行期间的维护保养，根据年度检维修计划进行检维修，防止有害物质外逸。

（3）3,5离心机、1076离心机处甲醇检测结果超过50%OELs，企业应加强对离心机局部密闭、通风设施进行改造，以减小甲醇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危害。

（4）加强设备及管路、接口等处的密封性排查，避免因密封不严造成的甲醇、甲苯等毒物的逸散。

2、职业卫生管理

根据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（原安监总厅安健〔2013〕171号）的要求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职业卫生档案进行建档。对公司职业卫生管理进行整改并完善，建立职业病防护设施检维修档案、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台账、实施专人进行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检测。
目前公司部分生产员工采取三班两运转12h工作制，建议企业根据生产特点适当调整工作制度，以满足“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、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”的要求。

3、下一步检测、评价工作的建议
企业的生产项目属于职业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的相关要求，提出一下建议：

（1）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。

（2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。

（3）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，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。

	技术审查评审意见
	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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